
浙江创赢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UV 固化产品�20000t、特种涂料及涂料

稀释剂�50000t 生产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0 年�9 月�5 日，浙江创赢新材料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浙江创赢新材料

有限公司年产�UV 固化产品�20000t、特种涂料及涂料稀释剂�50000t 生产项目的

噪声、固废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会”，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浙江创赢新材料有限公司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吴兴经济开发区埭溪分区创业

大道 29 号。是一家主要从事 UV 固化产品、特种涂料和涂料稀释剂生产的企业。

其年产 UV 固化产品 20000t、特种涂料及涂料稀释剂 50000t 生产项目位于浙江

省湖州市吴兴经济开发区埭溪分区创业大道 29 号，报批总投资 13800 万元，占

地面积 41581 平方米。生产规模为年产 UV 固化产品 20000t、特种涂料及涂料稀

释剂 50000t。目前实际总投资 5280 万元，占地面积 41581 平方米。生产规模为

年产 UV 固化产品 20000t、特种涂料及涂料稀释剂 50000t。项目现有职工 150

人，实行三班制生产，年生产天数 300d。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浙江创赢新材料有限公司于 2013年10月委托浙江省天正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编制了《浙江创赢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UV 固化产品 20000t、特种涂料及涂料稀

释剂 50000t 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并于 2013 年 11 月通过湖州市环境保

护局审批，审批文号：湖环建[2013]98 号。 

项目实施过程中，有所调整，具体如下。 

1、为了响应国家“油改水”号召，提倡绿色节能，增加产品竞争力，因此，

企业对部分树脂涂料的配方做出了调整（占比 30%），这部分水性产品中不再使

用甲苯、二甲苯及乙酸丁酯，转而使用醇醚类溶剂和水，使生产的部分树脂涂料

由油性向水性转变。但总体产量和产品种类保持不变。因此，项目使用的原辅材

料有所改变，废气中的污染物排放种类保持不变，产生量减少； 

2、项目实际生产中设备配备情况较原环评有一定的变化。



由于上述改变，建设单位于 2017 年 12 月委托杭州清雨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编

制了《浙江创赢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UV 固化产品 20000t、特种涂料及涂料稀释

剂 50000t 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补充报告》，对变化情况予以说明。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 5280 万元，环保投资 75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1.42％。 

（四）验收范围 

验收范围为年产 UV 固化产品 20000t、特种涂料及涂料稀释剂 50000t 生产

项目。  

二、工程变动情况 

经现场踏勘情况分析，项目较原环评生产中变化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为了响应国家“油改水”号召，提倡绿色节能，增加产品竞争力，因此，

企业对部分树脂涂料的配方做出了调整（占比 30%），这部分水性产品中不再使

用甲苯、二甲苯及乙酸丁酯，转而使用醇醚类溶剂和水，使生产的部分树脂涂料

由油性向水性转变。但总体产量和产品种类保持不变。因此，项目使用的原辅材

料有所改变，废气中的污染物排放种类保持不变，产生量减少； 

2、项目实际生产中设备配备情况较原环评有一定的变化。 

以上变动均在补充环评中内体现，现实际情况与补充评价中相符。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噪声 

项目产生的噪声主要为生产设备工作时的机械噪声。项目生产设备选用低噪

声的设备，生产时关闭门窗，加强设备日常维护及工人生产操作管理。 

（二）固废 

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固废主要为生活垃圾、废包装材料、废抹布和拖把、废滤

渣、废活性炭、废水处理污泥和清洗废液。 

企业已签订生活垃圾和危险废物处理合同，生活垃圾收集后委托湖州永馨保

洁有限公司清运处理；废包装材料委托湖州南太湖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和杭州

立佳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处置；废抹布和拖把、废滤渣、废活性炭、废水处理污泥

和清洗废液委托杭州立佳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处置。 



四、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效果 

  根据湖州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站出具的验收检测报告可知： 

（一）噪声 

厂界东、厂界南、厂界西和厂界北测点昼间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均符合

GB 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表 1 中的 3 类标准。 

（二）固废 

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固废主要为生活垃圾、废包装材料、废抹布和拖把、废滤

渣、废活性炭和废水处理污泥。 

企业已签订生活垃圾和危险废物处理合同，生活垃圾收集后委托湖州永馨保

洁有限公司清运处理；废包装材料委托湖州南太湖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和杭州

立佳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处置；废抹布和拖把、废滤渣、废活性炭、废水处理污泥

和清洗废液委托杭州立佳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处置。本次验收监测未对固体废物进

行检测。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项目基本按环保“三同时”要求落实了环境保护措施，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在可接受范围内。 

六、验收结论 

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对项

目逐一对照核查，《浙江创赢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UV 固化产品 20000t、特种涂

料及涂料稀释剂 50000t 生产项目》环评手续齐备，主体工程和配套工程建设基

本完备，项目建设内容与环评补充说明内容基本一致，已基本落实了环保“三同

时”和环评补充说明中各项环保要求，污染物达标排放。项目基本具备了竣工环

保验收条件，验收工作组原则同意通过该项目噪声、固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建议和要求 

（1）加强生产设备的运行管理及维护，减少污染物排放，做到责任到人，

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加强化学品库、危险废物仓库等风险防范，防止泄漏事故发生。 

（3）自觉接受环境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 配合做好各项污染防治等工作。 

 




